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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马马路路闯闯红红灯灯
小小心心被被““刷刷脸脸””
济南首现抓拍行人闯红灯神器
能识别身份，违法者要挨罚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频繁发生，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扰乱交通秩序的顽疾。不
过，这一现象有望在济南得到缓解。5月3日，济南交警发布消息，为整治行人、非机
动车闯红灯，研发设计了一套人像自动抓拍设备，已在市区路口安装试行。

设置人像抓拍治理行人、非机动
车闯红灯，济南并非先例。省外的绵
阳、福州、深圳，都早于济南启用了人
像抓拍系统。在省内，去年的11月份，
烟台市开发区一个路口就出现了抓
拍行人闯红灯的人像抓拍系统。应当
说，对于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
法顽疾，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意识到
其危害性，试图通过使用新设备对其
进行整治也成为一个趋势被越来越
多的交通管理决策者采纳。

那么，像人像抓拍系统这样的新
设备真的能有效杜绝违法顽疾吗？

首先，人像识别抓拍系统的上线
使用，解决了取证难的问题，交警部
门可以据此取得完整的证据链。但解
决顽疾更重要的是在处罚难、处罚轻
方面有所突破，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

本，迫使其遵守法规。
在处罚方面，济南也出台了接受

半小时安全交通教育或者路口执勤20
分钟的措施，从中可见管理者治理违法
的决心。但是，在处罚措施上，相信多数
的违法者会选择安全教育，这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处罚的震慑作用。

以绵阳为例，在绵阳，对于抓拍到
闯红灯者会立即形成图片，图片和身份
信息在违法地道路两侧的显示屏上滚
动播放。综合以上，济南市整治行人、非
机动车违法顽疾上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还要看公安交通管理诚信信息平台与
全市诚信系统的对接情况。一旦两者实
现信息对接共享，将大大增加闯红灯违
法的成本，处罚震慑作用也随之提升，
相信届时闯红灯违法会明显减少。

本报记者 张泰来

葛记者观察

除除增增设设抓抓拍拍
处处罚罚还还得得更更有有震震慑慑力力

路口摄像头抓拍到的非机动车闯红灯过马路画面。（视频截图）

经十路舜耕路路口已安装了人像抓拍系统。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外地人闯红灯一样能识别出身份

近日，济南交警发起了“路口交通
秩序整治百日提升行动”，除机动车外，
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也被列入整治范
围，并为此研发了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抓拍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进行人脸
识别，专门抓拍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的违法行为。

“与抓拍机动车闯红灯原理相同，
抓拍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也是通过视
频感知。”济南交警支队科研所技术服
务中心主任魏景伙介绍说，抓拍系统以
人行横道为范围进行感知。红灯亮时，
若行人、非机动车跨过停止线，进入人
行横道范围，即被视为闯信号，摄像头
会自动启动抓拍，生成4张照片和一段
15秒录像。

图像中的人脸将会被自动识别并
实时传输到省公安厅的人像采集对比

系统，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动确认违法
人身份信息，再反馈回济南交警部门，
整个过程用时很短。

“对于在济抓拍到的外省行人、非
机动车驾驶人，省公安厅的人像采集对
比系统内也有相应信息，也能进行人脸
识别。”魏景伙说，只要是安装了这套人
像抓拍系统的路口，即便是外地人在此
闯红灯也一样能识别出其身份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若行人、
非机动车在红灯亮之前跨过停止线，进
入人行横道，即使在行进过程中信号灯
变为红灯，也不会被视为闯信号灯。此
时，若行人不妨碍前方车辆通行，可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通行快速通过
路口；若妨碍其他车辆，交警会规劝其
到安全地点。

经十舜耕路口已上岗，主要路口也将安装

据介绍，闯红灯违法人的身份信
息、违法信息反馈回济南交警后，将被
录入公安交通管理诚信信息平台。

济南交警支队交通处副处长王宏
斌介绍说，违法人的违法信息录入公安
交通管理诚信信息平台只是暂时的，不
久的将来，交管系统的诚信平台还将与
全市诚信系统对接，将已有数据一并传
递，纳入全市甚至全省、全国的个人诚
信体系，会对违法人的信用活动产生影
响。那时，闯红灯就不再是一件小事，可
能会影响到贷款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影
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关于设置人像抓拍系统的
提法并不新鲜，早在去年的5月底，济南
市就曾提出在部分路口安装试点，今年
的3月底这一想法也最终得到了落实。

目前，济南交警已经在经十路舜耕
路路口安装了一套人像抓拍系统，在路
口东南角和东北角信号灯上安装了两
个对向摄像头、补光灯以及喇叭，喇叭
会在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时自动语音
提示“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

5月3日开始，这套抓拍系统经过调
试已经可以工作，抓拍信息已经回传并
录入了公安交通管理诚信信息平台。济
南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抓拍
到的行人、非机动车违法当事人也要开
始予以处罚。

“从近期抓拍数据来看，凌晨及晚
上闯红灯的行人、机动车较多，白天相
对较少。”魏景伙说，根据计划，近期，济
南交警部门还将在全市其他主要路口
大规模安装此类抓拍设备。

能罚款也能“罚站”，不接受或被曝光

据了解，此次百日提升行动除了行
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外，行人不
走人行横道线、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道路
隔离设施，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走机动车
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也在整治之列。

交警介绍，对于上述违法，民警、辅警、
交通协管员、交通志愿者会进行劝阻、查
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对于包括闯红灯
在内的上述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对违法
人员处以警告或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
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
的，还将扣留其非机动车。

此外，民警现场查处的行人、非机
动车违法当事人，要求其接受不少于30
分钟的安全交通教育或参加不少于20
分钟的交通志愿体验活动，包括戴帽、
持旗等，协助民警维护路口交通秩序等
内容。拒不接受的，由民警对当事人进
行人脸图像采集，录入公安人像采集对
比系统进行身份识别，或依法带至公安
机关调查核实身份并处以行政处罚。

在实际执行中，交警会先行通过电话
等方式将违法行为通知到当事人，催促其
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罚，对于坚持不进行处
理的，公安部门会将当事人的交通违法信
息函告其工作单位或社区居委会，并通过
媒体和网络平台进行同步曝光。

“这次的‘路口交通秩序整治百日
提升行动’是全市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部
分，但是对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的整治绝对不可能是百日之功，我们会长
期坚持不懈地整治下去。”济南交警支队
副支队长段富勇介绍说，对于行人和非机
动车违法的整治会一直持续下去。

段富勇介绍，为方便行人依法过马
路，交警部门将推动相关部门合理增设
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设施，“我市部分
道路路面的断截面比较宽，有些行人过
街时不能一次性通过。为此，我们在路
中央设置了安全停留点，有的路口也进
行了改造，设置了二次行人过街信号，
行人可以通过二次过街信号分两次通
过路口。”段富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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